附件1
承诺书
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：
我公司于2013年   月    日收到了市药监局《关于严格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（2010年修订）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并对我公司无菌药品实施新修订药品GMP情况和相关药品生产管理进行了自查，现承诺：

一、我公司已认真学习《通知》精神，了解国家局《关于贯彻实施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（2010年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国食药监安[2011]101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我公司将严格按照《通知》及有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要求贯彻实施新修订药品GMP，加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，确保药品质量安全有效。

二、我公司郑重承诺上报的《深圳市无菌药品生产企业实施新修订药品GMP情况调查表》、《未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新修订药品GMP证书的无菌药品生产线（含无菌原料药）生产品种库存情况统计表》等文件的内容真实准确。

三、我公司郑重承诺下列未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新修订药品GMP证书/放弃通过新修订药品GMP的无菌药品生产车间、剂型或品种自2014年1月1日起停止相应药品的生产。

	未能取得新修订药品GMP证书生产车间
	放弃通过新修订药品GMP生产车间
	未能取得新修订药品GMP证书无菌原料药品种

	1.

2.

3.
	1.

2.

3.
	1.

2.

3.


四、我公司承担违反上述承诺所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 

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（公司盖章）
